
 

 

 

南发字〔2016〕44 号 

 

各学院、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南开大学用具、装具管理暂行办法》业经 2016 年 6 月 7

日第五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开大学 

    2016 年 6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用具、装具的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提高使用效益，根据《南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南开大

学招标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的用具、装具属于国有资产，其购置、使用、

调拨直至报废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用具、装具是指使用学校各类经费（含

科研经费）购置或由学校各单位接受赠予的用具、装具。 

 

第二章 管理体制与范围  

第四条 用具、装具的管理实行校、院（部门）二级管理体

制。 

（一）后勤保障部为学校用具、装具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

建立学校用具、装具的固定资产账目，并落实全校用具、装具的

购置、调配、验收、报废等具体工作。 

（二）各学院（部门）制定本单位用具、装具管理实施细则，

负责本单位用具、装具的购置、报销、维护、报废等日常工作，

并建立分账；需配备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工作，并报后勤保障部备



案。 

第五条 用具、装具的管理范围 

（一）使用期限一年以上，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形态且

单价人民币 500 元以上（含 500 元）的用具、装具，作为固定资

产统一管理。 

（二）使用期限一年以上，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形态且

单价人民币单价 500 元以下、200 元以上（含 200 元）的批量同

种的用具、装具，作为固定资产统一管理。 

（三）除（一）和（二）外的其他用具、装具，由各单位自

行建账、自主管理。 

 

第三章 申请与购置 

第六条 各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购置用具、装具，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七条 各单位购置用具、装具时： 

    （一）购置单件或批量金额在人民币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

元）的用具、装具，按《南开大学招标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文件

的有关规定，实行招标采购； 

（二）购置单件或批量金额在人民币 10 万元以下的用具、装

具，经本单位领导和后勤保障部审核批准后，可自行购置。 

（三）借款购买用具、装具，需经后勤保障部审核盖章后，

到财务处办理借款手续。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必须通过招标购置的用具、装

具采购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程序，否则暂

停项目执行或暂停资金拨付，并责令限期整改。 

第九条 用具、装具的购置，原则上无论金额大小，都要签

订合同，合同需买卖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其中，人民币 5 万元以

下的合同由单位审核后盖章，5 万元以上（含 5 万元）的合同需

经后勤保障部审核后盖章。 

 

第四章 验收与入账 

第十条 用具、装具到货后，应尽快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一）招标采购的用具、装具由后勤保障部负责组织验收，

购置单位填写《南开大学用具、装具验收单》并交由后勤保障部

存档； 

    （二）自购的用具、装具由购置单位负责组织验收，并填写

《南开大学用具、装具验收单》留单位存档。 

    （三）安装验收中，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以书面形式记录并

形成备忘录，由供需双方代表签字确认，并与供货方协商解决方

案。 

第十一条 用具、装具办理验收入账后方可到财务处办理报

销手续。未办理验收入账的情况，财务处一律不予报销。 

第十二条 各单位接受的捐赠用具、装具应及时到后勤保障

部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  



第五章 管理与使用 

第十三条 后勤保障部应做好用具、装具数据库的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办理入库手续后，各单位必须及时将条形码固定

在用具、装具的相应位置。 

第十五条 各单位的用具、装具管理员应对用具、装具的购

入、调入、调出、损失、报废等变动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做到账

目清楚，账物一致。 

第十六条 各单位的用具、装具需要调剂时，必须由调剂双

方单位装具、用具管理员共同到后勤保障部办理相关调拨手续，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调入、调出。 

第十七条 调离或退休人员必须办理用具、装具移交手续，原

则上调离或者退休人员移交的用具、装具由原单位调配使用。 

第十八条 各单位的用具、装具应在指定位置相对固定地使

用，不得随意改变用途，更不得挪作私用。 

 

第六章 报废 

第十九条 各单位对长期闲置且失去使用价值的用具、装具，

可以申请报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理由将本单位

的用具、装具私自报废、转让或变卖。 

第二十条 处理报废、淘汰、积压的用具、装具的变价收入

按规定全部上缴学校。 

 



第七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应加强用具、装具的有效使用和管理，避

免损坏和丢失。凡发生责任事故，造成用具、装具丢失损坏的情

况，必须追究当事人责任，并应以市场价格赔偿。 

第二十二条 后勤保障部每年定期对各单位用具、装具的管理

情况进行检查。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用具、装具的申购、验收、入账、调拨及报废

流程参照《南开大学用具、装具申购及入账流程图》、《南开大学

用具、装具报废、报损流程图》等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南开大学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17 日印发 


